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0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

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結婚，並育有未

成年子女OOO（下稱未成年子女），婚後被告未盡到家庭責

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

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

告照顧，依此狀況，兩造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已無可期待，

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過失在於被告，茲依民法第

1052條第2項之事由，請求判決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丙、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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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離婚部分：

一、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兩造及

未成年子女之戶籍謄本、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港派出所

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函請雲林縣政

府委託之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下稱雲萱基金會）對

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被告母親進行訪視，據該會提出訪視評

估結果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身心健

康，有穩定工作及收入，有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及同住家人願

意無償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過去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

照顧者，有一定之親職執行能力，惟原告及原告父母因被告

過去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原告父母之親友及當鋪、電信

公司、通訊行借貸，已影響家中經濟。⒉親職時間評估：原

告除工作之外，會親自陪伴未成年子女吃飯玩遊戲，與已退

休之原告父親共同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⒊照護環境評估：

原告提供之住處環境為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成長之環境，住

所位於北港同仁夜市旁，住所附近均為住宅區，環境單純，

距建國國中步行約4分鐘，距北辰國小車程約4分鐘車程，距

離當地北港媽祖醫院約5分鐘車程，地理位置佳，住所環境

可，為合適之成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過去若遇未

成年子女不適會主動聯繫被告，然已近半年未見過被告，對

被告目前狀態全然未知，原告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未來穩定

生活及照顧，希望能爭取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原告過

去因被告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外及原告父母親友、同事

借貸，然積欠大筆債務後卻失蹤失聯，過去也曾至派出所報

案，然警員表示與離婚無關而未受理失蹤。關係人（即被告

母親）接獲本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並稱被告已失

聯，目前也無法聯絡，關係人稱同意由原告單獨行使未成年

子女親權，但希望未來被告父母能再與未成年子女見面，也

希望原告未來不能再找被告父母要錢扶養未成年子女。⒌教

育規劃評估：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未來就學及後續教育有一定

想法及規劃，預計安排讓未成年子女於3歲時就學，也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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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背負被告過去以其名義借貸之欠款，原告希望未來能與未

成年子女申請社會福利，以減輕其經濟負擔。㈡其他具體建

議：綜上所述，原告健康狀況可，過去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

生後由原告或原告父親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被告在113

年2月中旬離家至今，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原

告有穩定照顧經驗，且有同住之原告父母及原告祖母願意協

助照顧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具備基本照顧能力，原告並稱

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多由原告承擔家中經濟及育兒負擔，讓

未成年子女在穩定居住下成長，而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逕自

離家後便失蹤失聯，原告能獨自承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

資至今，亦能與原告父母親及原告祖母分工照顧未成年子

女，目前原告雖因需背負被告過去以原告或原告父母名義借

貸之欠款而經濟吃緊，然有同住家人提供穩定照顧及經濟支

持系統，原告未來願意扮演友善父母之角色，而訪談中觀察

未成年子女會經常圍繞原告及原告父親身邊，評估原告為未

成年子女穩定之照顧者，惟本報告因被告在人不在且失蹤失

聯，而僅訪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訪視被告致無法具體評

估，建議法院參酌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等語，有雲萱基

金會113年10月21日雲萱監字第113387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

在卷可參。而被告經本院通知調解及調查均未到庭或具狀表

示意見，又本院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雲萱基金會對被告進行

訪視，該基金會社工致電被告手機無人接聽，另以手機簡訊

通知被告回電亦無回應，而被告母親接獲雲萱基金會公文後

主動致電訪視社工，表示被告已經失聯3、4個月等情，亦有

本院調解紀錄表、訊問筆錄、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在卷

可查。綜合上開事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條

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

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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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

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

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

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婚姻

係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

永久結合關係（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並踐

行法定之婚姻形式，所成立之身分契約，從而，締結婚姻契

約之兩造對於婚後共同生活方式之共識，即為婚姻契約之必

要之點，如婚後兩造已對共同生活之方式產生歧異，該婚姻

契約對其中一造或兩造已無法期待繼續遵守時，應認婚姻契

約之基礎即生動搖，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兩造對

於共同生活方式再有共識，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

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

三、本院審酌被告婚後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

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

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

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等情，已足使兩造之婚

姻關係發生破綻，被告顯然違反夫妻共同生活互信互賴、相

互協力之義務，而被告此義務之違反，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

經驗，足以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重大破綻而難期修復，致

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若仍強求維持婚姻之名，而無婚姻

之實，不僅無法改善現況，反徒增兩造於矛盾中歲月虛度，

依社會上一般觀念為體察，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均不願

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

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該事由不可歸責原

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離婚，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貳、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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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

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

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⑴子女之年

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

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

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

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

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

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

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

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

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

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

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

扶養費用及其方式，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

1055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所生之子女OOO（000年0月0日生）為2歲之未成年

人，有上開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兩造既經裁判離婚，且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原告依上開規

定聲請酌定適當之監護人，自屬有據。本院審酌上開雲萱基

金會訪視報告，並考量自113年2月中旬被告離家後，未成年

子女即由原告及同住家人扶養、照顧至今，原告有行使上開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與能力，而被告自離家後未曾探視未

成年子女及負擔任何扶養費用，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且其

行方不明，事實上亦無法撫育照顧未成年子女等情，因認有

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符合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乃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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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並需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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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0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O（下稱未成年子女），婚後被告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依此狀況，兩造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已無可期待，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過失在於被告，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事由，請求判決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丙、得心證之理由：
壹、關於離婚部分：
一、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戶籍謄本、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之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下稱雲萱基金會）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被告母親進行訪視，據該會提出訪視評估結果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身心健康，有穩定工作及收入，有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及同住家人願意無償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過去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有一定之親職執行能力，惟原告及原告父母因被告過去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原告父母之親友及當鋪、電信公司、通訊行借貸，已影響家中經濟。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除工作之外，會親自陪伴未成年子女吃飯玩遊戲，與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共同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⒊照護環境評估：原告提供之住處環境為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成長之環境，住所位於北港同仁夜市旁，住所附近均為住宅區，環境單純，距建國國中步行約4分鐘，距北辰國小車程約4分鐘車程，距離當地北港媽祖醫院約5分鐘車程，地理位置佳，住所環境可，為合適之成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過去若遇未成年子女不適會主動聯繫被告，然已近半年未見過被告，對被告目前狀態全然未知，原告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未來穩定生活及照顧，希望能爭取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原告過去因被告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外及原告父母親友、同事借貸，然積欠大筆債務後卻失蹤失聯，過去也曾至派出所報案，然警員表示與離婚無關而未受理失蹤。關係人（即被告母親）接獲本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並稱被告已失聯，目前也無法聯絡，關係人稱同意由原告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但希望未來被告父母能再與未成年子女見面，也希望原告未來不能再找被告父母要錢扶養未成年子女。⒌教育規劃評估：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未來就學及後續教育有一定想法及規劃，預計安排讓未成年子女於3歲時就學，也因目前背負被告過去以其名義借貸之欠款，原告希望未來能與未成年子女申請社會福利，以減輕其經濟負擔。㈡其他具體建議：綜上所述，原告健康狀況可，過去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由原告或原告父親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離家至今，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原告有穩定照顧經驗，且有同住之原告父母及原告祖母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具備基本照顧能力，原告並稱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多由原告承擔家中經濟及育兒負擔，讓未成年子女在穩定居住下成長，而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逕自離家後便失蹤失聯，原告能獨自承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資至今，亦能與原告父母親及原告祖母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目前原告雖因需背負被告過去以原告或原告父母名義借貸之欠款而經濟吃緊，然有同住家人提供穩定照顧及經濟支持系統，原告未來願意扮演友善父母之角色，而訪談中觀察未成年子女會經常圍繞原告及原告父親身邊，評估原告為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照顧者，惟本報告因被告在人不在且失蹤失聯，而僅訪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訪視被告致無法具體評估，建議法院參酌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等語，有雲萱基金會113年10月21日雲萱監字第113387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參。而被告經本院通知調解及調查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又本院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雲萱基金會對被告進行訪視，該基金會社工致電被告手機無人接聽，另以手機簡訊通知被告回電亦無回應，而被告母親接獲雲萱基金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表示被告已經失聯3、4個月等情，亦有本院調解紀錄表、訊問筆錄、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在卷可查。綜合上開事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並踐行法定之婚姻形式，所成立之身分契約，從而，締結婚姻契約之兩造對於婚後共同生活方式之共識，即為婚姻契約之必要之點，如婚後兩造已對共同生活之方式產生歧異，該婚姻契約對其中一造或兩造已無法期待繼續遵守時，應認婚姻契約之基礎即生動搖，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兩造對於共同生活方式再有共識，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三、本院審酌被告婚後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等情，已足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破綻，被告顯然違反夫妻共同生活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之義務，而被告此義務之違反，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足以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重大破綻而難期修復，致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若仍強求維持婚姻之名，而無婚姻之實，不僅無法改善現況，反徒增兩造於矛盾中歲月虛度，依社會上一般觀念為體察，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該事由不可歸責原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貳、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⑴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055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所生之子女OOO（000年0月0日生）為2歲之未成年人，有上開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兩造既經裁判離婚，且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原告依上開規定聲請酌定適當之監護人，自屬有據。本院審酌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並考量自113年2月中旬被告離家後，未成年子女即由原告及同住家人扶養、照顧至今，原告有行使上開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與能力，而被告自離家後未曾探視未成年子女及負擔任何扶養費用，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且其行方不明，事實上亦無法撫育照顧未成年子女等情，因認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乃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並需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0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
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結婚，並育有未
    成年子女OOO（下稱未成年子女），婚後被告未盡到家庭責
    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
    ，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
    照顧，依此狀況，兩造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已無可期待，有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過失在於被告，茲依民法第10
    52條第2項之事由，請求判決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丙、得心證之理由：
壹、關於離婚部分：
一、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兩造及
    未成年子女之戶籍謄本、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港派出所
    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函請雲林縣政
    府委託之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下稱雲萱基金會）對
    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被告母親進行訪視，據該會提出訪視評
    估結果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身心健康
    ，有穩定工作及收入，有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及同住家人願意
    無償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過去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
    顧者，有一定之親職執行能力，惟原告及原告父母因被告過
    去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原告父母之親友及當鋪、電信公
    司、通訊行借貸，已影響家中經濟。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
    除工作之外，會親自陪伴未成年子女吃飯玩遊戲，與已退休
    之原告父親共同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⒊照護環境評估：原
    告提供之住處環境為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成長之環境，住所
    位於北港同仁夜市旁，住所附近均為住宅區，環境單純，距
    建國國中步行約4分鐘，距北辰國小車程約4分鐘車程，距離
    當地北港媽祖醫院約5分鐘車程，地理位置佳，住所環境可
    ，為合適之成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過去若遇未成
    年子女不適會主動聯繫被告，然已近半年未見過被告，對被
    告目前狀態全然未知，原告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未來穩定生
    活及照顧，希望能爭取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原告過去
    因被告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外及原告父母親友、同事借
    貸，然積欠大筆債務後卻失蹤失聯，過去也曾至派出所報案
    ，然警員表示與離婚無關而未受理失蹤。關係人（即被告母
    親）接獲本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並稱被告已失聯，
    目前也無法聯絡，關係人稱同意由原告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
    親權，但希望未來被告父母能再與未成年子女見面，也希望
    原告未來不能再找被告父母要錢扶養未成年子女。⒌教育規
    劃評估：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未來就學及後續教育有一定想法
    及規劃，預計安排讓未成年子女於3歲時就學，也因目前背
    負被告過去以其名義借貸之欠款，原告希望未來能與未成年
    子女申請社會福利，以減輕其經濟負擔。㈡其他具體建議：
    綜上所述，原告健康狀況可，過去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
    由原告或原告父親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被告在113年2月
    中旬離家至今，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原告有穩
    定照顧經驗，且有同住之原告父母及原告祖母願意協助照顧
    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具備基本照顧能力，原告並稱在未成
    年子女出生後多由原告承擔家中經濟及育兒負擔，讓未成年
    子女在穩定居住下成長，而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逕自離家後
    便失蹤失聯，原告能獨自承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資至今
    ，亦能與原告父母親及原告祖母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目前
    原告雖因需背負被告過去以原告或原告父母名義借貸之欠款
    而經濟吃緊，然有同住家人提供穩定照顧及經濟支持系統，
    原告未來願意扮演友善父母之角色，而訪談中觀察未成年子
    女會經常圍繞原告及原告父親身邊，評估原告為未成年子女
    穩定之照顧者，惟本報告因被告在人不在且失蹤失聯，而僅
    訪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訪視被告致無法具體評估，建議
    法院參酌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等語，有雲萱基金會113
    年10月21日雲萱監字第113387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參
    。而被告經本院通知調解及調查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又本院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雲萱基金會對被告進行訪視，該
    基金會社工致電被告手機無人接聽，另以手機簡訊通知被告
    回電亦無回應，而被告母親接獲雲萱基金會公文後主動致電
    訪視社工，表示被告已經失聯3、4個月等情，亦有本院調解
    紀錄表、訊問筆錄、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在卷可查。綜
    合上開事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條
    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
    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
    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
    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
    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婚姻
    係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
    永久結合關係（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並踐
    行法定之婚姻形式，所成立之身分契約，從而，締結婚姻契
    約之兩造對於婚後共同生活方式之共識，即為婚姻契約之必
    要之點，如婚後兩造已對共同生活之方式產生歧異，該婚姻
    契約對其中一造或兩造已無法期待繼續遵守時，應認婚姻契
    約之基礎即生動搖，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兩造對
    於共同生活方式再有共識，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
    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
三、本院審酌被告婚後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
    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
    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
    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等情，已足使兩造之婚
    姻關係發生破綻，被告顯然違反夫妻共同生活互信互賴、相
    互協力之義務，而被告此義務之違反，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
    經驗，足以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重大破綻而難期修復，致
    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若仍強求維持婚姻之名，而無婚姻
    之實，不僅無法改善現況，反徒增兩造於矛盾中歲月虛度，
    依社會上一般觀念為體察，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均不願
    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
    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該事由不可歸責原告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離婚，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貳、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
    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
    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⑴子女之年齡
    、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
    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或未
    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一方
    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⑺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
    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
    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
    及其方式，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055條之
    2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所生之子女OOO（000年0月0日生）為2歲之未成年
    人，有上開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兩造既經裁判離婚，且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原告依上開規
    定聲請酌定適當之監護人，自屬有據。本院審酌上開雲萱基
    金會訪視報告，並考量自113年2月中旬被告離家後，未成年
    子女即由原告及同住家人扶養、照顧至今，原告有行使上開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與能力，而被告自離家後未曾探視未
    成年子女及負擔任何扶養費用，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且其
    行方不明，事實上亦無法撫育照顧未成年子女等情，因認有
    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符合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乃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並需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0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OOO（下稱未成年子女），婚後被告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依此狀況，兩造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已無可期待，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過失在於被告，茲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事由，請求判決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及負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丙、得心證之理由：
壹、關於離婚部分：
一、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提出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戶籍謄本、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北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經本院依職權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之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下稱雲萱基金會）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被告母親進行訪視，據該會提出訪視評估結果略以：「㈠綜合評估：⒈親權能力評估：原告身心健康，有穩定工作及收入，有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及同住家人願意無償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過去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有一定之親職執行能力，惟原告及原告父母因被告過去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原告父母之親友及當鋪、電信公司、通訊行借貸，已影響家中經濟。⒉親職時間評估：原告除工作之外，會親自陪伴未成年子女吃飯玩遊戲，與已退休之原告父親共同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⒊照護環境評估：原告提供之住處環境為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成長之環境，住所位於北港同仁夜市旁，住所附近均為住宅區，環境單純，距建國國中步行約4分鐘，距北辰國小車程約4分鐘車程，距離當地北港媽祖醫院約5分鐘車程，地理位置佳，住所環境可，為合適之成長環境。⒋親權意願評估：原告過去若遇未成年子女不適會主動聯繫被告，然已近半年未見過被告，對被告目前狀態全然未知，原告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未來穩定生活及照顧，希望能爭取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原告過去因被告以原告及原告父母名義向外及原告父母親友、同事借貸，然積欠大筆債務後卻失蹤失聯，過去也曾至派出所報案，然警員表示與離婚無關而未受理失蹤。關係人（即被告母親）接獲本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並稱被告已失聯，目前也無法聯絡，關係人稱同意由原告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但希望未來被告父母能再與未成年子女見面，也希望原告未來不能再找被告父母要錢扶養未成年子女。⒌教育規劃評估：原告對未成年子女未來就學及後續教育有一定想法及規劃，預計安排讓未成年子女於3歲時就學，也因目前背負被告過去以其名義借貸之欠款，原告希望未來能與未成年子女申請社會福利，以減輕其經濟負擔。㈡其他具體建議：綜上所述，原告健康狀況可，過去原告自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由原告或原告父親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離家至今，原告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原告有穩定照顧經驗，且有同住之原告父母及原告祖母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評估原告具備基本照顧能力，原告並稱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多由原告承擔家中經濟及育兒負擔，讓未成年子女在穩定居住下成長，而被告在113年2月中旬逕自離家後便失蹤失聯，原告能獨自承擔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資至今，亦能與原告父母親及原告祖母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目前原告雖因需背負被告過去以原告或原告父母名義借貸之欠款而經濟吃緊，然有同住家人提供穩定照顧及經濟支持系統，原告未來願意扮演友善父母之角色，而訪談中觀察未成年子女會經常圍繞原告及原告父親身邊，評估原告為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照顧者，惟本報告因被告在人不在且失蹤失聯，而僅訪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訪視被告致無法具體評估，建議法院參酌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等語，有雲萱基金會113年10月21日雲萱監字第113387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參。而被告經本院通知調解及調查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又本院函請雲林縣政府委託雲萱基金會對被告進行訪視，該基金會社工致電被告手機無人接聽，另以手機簡訊通知被告回電亦無回應，而被告母親接獲雲萱基金會公文後主動致電訪視社工，表示被告已經失聯3、4個月等情，亦有本院調解紀錄表、訊問筆錄、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在卷可查。綜合上開事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並踐行法定之婚姻形式，所成立之身分契約，從而，締結婚姻契約之兩造對於婚後共同生活方式之共識，即為婚姻契約之必要之點，如婚後兩造已對共同生活之方式產生歧異，該婚姻契約對其中一造或兩造已無法期待繼續遵守時，應認婚姻契約之基礎即生動搖，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兩造對於共同生活方式再有共識，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三、本院審酌被告婚後未盡到家庭責任，惡意拋棄債務讓原告承擔，於113年2月中旬即離家未歸，迄今沒有任何消息，期間沒有與原告聯繫，亦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探視未成年子女，獨留未成年子女讓原告照顧等情，已足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破綻，被告顯然違反夫妻共同生活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之義務，而被告此義務之違反，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足以使兩造之婚姻關係發生重大破綻而難期修復，致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若仍強求維持婚姻之名，而無婚姻之實，不僅無法改善現況，反徒增兩造於矛盾中歲月虛度，依社會上一般觀念為體察，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該事由不可歸責原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貳、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⑴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⑶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055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所生之子女OOO（000年0月0日生）為2歲之未成年人，有上開戶籍謄本在卷可按。兩造既經裁判離婚，且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原告依上開規定聲請酌定適當之監護人，自屬有據。本院審酌上開雲萱基金會訪視報告，並考量自113年2月中旬被告離家後，未成年子女即由原告及同住家人扶養、照顧至今，原告有行使上開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與能力，而被告自離家後未曾探視未成年子女及負擔任何扶養費用，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且其行方不明，事實上亦無法撫育照顧未成年子女等情，因認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乃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並需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